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荣农函〔2025〕227号

重庆市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申报2025年环保秸秆焚烧炉项目的函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切实做好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中焚烧炉试点工作，促进水稻、玉米等农作物秸秆（杂草）的资源化利用，做好露天秸秆焚烧管控工作，同时满足农业生产中对草木灰的需求，现将2025年荣昌区环保秸秆焚烧炉项目申报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，请各镇（街）结合本地实际，积极申报。

一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项目申报公开。区农业农村委除发本通知之外，另在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（http://www.rongchang.gov.cn/）信息网公示申报文件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对象。本次申报对象为各镇（街）村集体经济组织，项目所涉固定资产归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，设备运行模式由各镇（街）自行议定。暂定试点1处秸秆环保焚烧炉，申报单位需做好选址工作。

（三）项目支持环节。全额支持1套秸秆焚烧炉设备，以及运行所需耗材。本次环保焚烧炉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采购，项目所在地镇（街）配合实地验收。

（四）项目建设期限。2025年11月-2026年3月。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编制要求。各镇（街）做好项目申报组织工作，结合当地产业、秸秆焚烧管控、农作物秸秆资源（杂草）等实际，确定运营模式，形成项目实施方案。
（二）项目评审、公示。区农业农村委按照项目管理程序组织专家对项目可行性、合理性和必要性等进行评审，将评审结果项目在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（http://www.rongchang.gov.cn/）信息网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，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，由区农业农村委按照申报内容进行下达建设任务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。在项目建设完成后，由项目所在地镇（街）组织实地验收，再向区农业农村委申请区级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再按相关程序拨付资金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装订要求。为便于组织评审，项目实施方案实行单个项目简单装订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。申报材料以正式文件上报（电子件、纸质件）。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实施方案文档格式和删减栏目（格式详见附件）。
（三）报送时间。申报资料于2025年11月15日前报至区农业委农业技术推广站（农业大楼1317室）。

附件：项目实施方案（格式）

重庆市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5年11月11日    
（联系人：刘春梅，魏箫；联系电话：85265065，15111817859，15983814498）

附件

行（产）业分类：农业生态资源保护
2025年＿＿＿＿项目实施方案
项目名称：
项目实施单位： 通讯地址：
邮政编码：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职务/职称：
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手机：
项目主管部门：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职务/职称：
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手机：
填制日期：
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制

一、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（或工作开展情况）
（上年度实施此项目单位应简单总结项目实施情况）
二、项目任务计划

（ 一）项目任务来由（背景）。
（二）建设地点及规模。

（三）项目内容（分项具体说明，既要有定性表述，又要有定 量数据）。
（四）建设进度。

（五）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。
（六）项目绩效目标（含项目带动能力，直接经济、社会、生 态效益等）。
（七）其它。
三、资金投入概算

（ 一）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（仅计算1年耗材费用）。
（二）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（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 用支持环节、补助标准和额度等）。
（四）其它。
四、组织保障措施

五、项目实施单位情况

（ 一）单位性质、隶属关系、职能（业务）范围。
（二）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。
（三）有无不良记录（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、行 业通报批评、媒体曝光等）。
（四）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（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）。
六、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

表一：
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	项目任务分工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表二：
项目评审表
	评审 类别
	评审 内容
	评审标准
	评审 结果
	备 注

	业务 评审
	现有条件
	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
	
	

	
	业务目标
	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
	
	

	
	建设内容
	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，规模是否符合要求
	
	

	财务 评审
	项目单位 财务能力
	1、财务状况是否良好；
	
	

	
	
	2、有无不良记录（财政、审计、监察、业务主管机关 的处理处罚决定、行业通报批评、媒体曝光等）。
	
	

	
	财政支持 环节
	1、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；
	
	

	
	
	2、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；
	
	

	
	
	3、是否有明确的补助（补贴）标准；
	
	

	
	
	4、补助（补贴）标准确定是否合理。
	
	

	
	资金筹措
	1、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；
	
	

	
	
	2、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；
	
	

	
	
	3、申请市级资金是否在控制额度内。
	
	

	评审结论
	（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）
评审组长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  日  （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）

	评审人员签字
	


说明:区县主管部门评审参考使用。专家组主要由业务类、财经类、工程类、管理类等 单数专家组成，其中业务类专家不得低于总人数的 60%。
表三：
项目评审专家情况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工作单位
	职务/技术职称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
	
	
	
	
	
	评 审 组 长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表四：
项目申报意见表
	项目单位 意    见
	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特 申请立项。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年  月  日

	区县农业 行政主管 部门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年  月  日

	区县财政 部门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年  月  日

	备  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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